
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我们作为华仁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

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发

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 

一、关于公司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事前认可意见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及从事上市公

司审计工作的丰富经验和职业素养，具备相关的审计资格，在 2022 年度审计工

作中能够恪尽职守，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为保证公司 2023 年度

审计工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我们同意继续聘请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为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事前认可意见 

1、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议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和《证券发行与

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具备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定价方式公平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2、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符合未来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有利

于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符合股东利益。 

3、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认购对象之一西安曲江天授大健康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西安曲江天授大健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构成关

联交易。该关联交易公平、公正、公开，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 

综上，我们同意将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文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冯根福、张天西、刘勇 

二〇二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